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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104年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4年 4月 29日下午 2時 

二、 地點：本局 19樓簡報室 

三、 主席：李副局長鎂         記錄：林紹鈞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討論事項： 

案由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

人聯合總會(MCAT)102年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之「營利

性廣播電臺概括授權年費」案暨重新審議 MCAT 99 年調幅廣播

電臺使用報酬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有關MCAT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之「營利性廣播電

臺概括授權年費」，係經本局以 100年 12月 1日智著字第

10016004022號行政處分函審定(下稱原費率)，並自 99年 10

月 11日生效，至 102年 10月 10日滿三年。嗣後，MCAT

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 24條第 5

項規定，於 102年 9月 30日公告「全國性廣播電臺」、「大

功率調幅(丙類 AM)廣播電臺」及「大功率調頻(丙類 FM)廣

播電臺」之使用報酬率(下稱費率)，中小功率調頻(FM)及調

幅(AM)費率則維持不變，而該新費率依集管條例第 24條第

5項規定，應自 102年 10月 31日起生效。 

二、次按集管條例第 25條第 1項規定，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

之費率有異議時，應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向本局申請審

議。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廣播公會)於 102年 12

月 2日(申請書到局日)申請審議MCAT「營利性廣播電臺概

括授權年費」之費率項目包括：全國性廣播電臺、調幅(甲、

乙類 AM)廣播電臺、中功率調頻(乙類 FM)與小功率調頻(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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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FM)廣播電臺、大功率調幅(丙類 AM)廣播電臺、大功率

調頻(丙類 FM)廣播電臺，廣播公會主張，MCAT將廣播電臺

區分為三個類型(音樂台、商業台/綜合台及談話台)，但各類

型之定義均無法明確反應音樂使用量，因此建議以音樂使用

量訂定 5個級距標準：第 1級(80%以上)、第 2級(80%-60%)、

第 3級(60%-40%)、第 3級(40%-20%)、第 5級(20%以下)，

各電臺可按其音樂使用量選擇適當費率，經與集管團體協商

確認之。並對於新公告之全國性廣播電臺費率、大功率調頻

(丙類 FM)廣播電臺費率、大功率調幅(丙類 AM)廣播電臺費

率表示其漲幅過大，不符比例原則。嗣後，於 103年 7月 3

日辦理意見交流會，雙方對於費率項目與金額亦未有所共

識。 

三、另原費率審定後，該處分相對人中華民國民營廣播電臺聯合

會(下稱民聯會)不服原費率之調幅廣播電臺部分，提起行政

爭訟，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359號判決駁回本局

上訴，維持智慧財產法院 102年度行著更(一)字第 1號判決

撤銷前揭調幅廣播電臺之處分，故調幅廣播電臺部分之費率

回復至 99年之審議程序，因此本局應重新審議該部分之費

率。其判決理由略以：原處分所載理由未具體說明裁量依

據、僅以簡略記載方式抽象記載審酌因素、未具體敘明審酌

因素及依據等，致有裁量錯誤之情形。嗣後，MCAT以 103

年 9月 25日(103)台樂權字第 1030078號函重擬費率金額。 

四、依據申請人與MCAT雙方所提出之資料，本案擬提請諮詢事

項如下： 

(一)全國性廣播電臺費率： 

1、本項費率於本局 100年 12月 1日智著字第 10016004022號函

審定為：「1、全國性調頻網：每一廣播網 22萬元。2、全國

性調幅網：每一廣播網 1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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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CAT於 102年 9月 30日新公告為：「依其聯播網所屬電臺頻

率類別、功率大小、屬性及區域性之應付費用累加計算。」

其理由係因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廣)近年陳稱其所

屬「新聞網」、「音樂網」、「流行網」均未使用該會之音樂，

致該會使用報酬總額（自 88萬元大幅下降至 33萬元），故現

行費率顯有未妥，爰予調整。 

3、廣播公會申請審議之主張為： 

(1)MCAT此次變更全區(國)性費率，造成調漲幅度高達 500%，

利用人所需支付的費用，竟比支付予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

權協會(MÜ ST)高，而 MCAT所管理的著作市場占有率遠低於

MÜ ST，以音樂著作市場占有率觀之，亦不符比例原則。 

(2)建議以本局前揭 100年 12月 1日審定之全區調頻及調幅廣播

電臺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費率為基礎，比照中小功率

計算標準，改以電臺音樂使用量為計算標準，分 5個級距，

以原音樂台之費率（台語及其他語言）為第一級距，每個級

距費率各以其 80％、60％、40％、20％計算。 

4、又中廣於 103年 7月 3日之意見交流會中表示，該電臺之談

話性節目、政論節目使用 MCAT之著作實際上非常少，故音

樂網、流行網不再使用 MCAT之著作。惟據本局「廣播電臺

利用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之統計，中廣音樂網、流

行網於 103年之使用歌曲清單中，尚有利用 MCAT之管理著

作。 

5、綜上，MCAT以中廣使用音樂情形之轉變，致降低該會收益

為由，而變更費率之計算標準，是否合理？又廣播公會主張

以音樂使用量之比率區分收費級距，是否可行？ 

(二)調頻(FM)中、小功率廣播電臺費率： 

1、MCAT本項費率係本局前揭 100年 12月 1日之處分審定費率，

其並未重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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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播公會主張，MCAT現行中、小功率無線廣播電臺使用報

酬費率，區分為三個類型(音樂台、商業台/綜合台及談話台)，

但各類型之定義，均無法明確反應音樂使用量。建議以音樂

使用量訂定 5個級距標準，讓調頻電臺可按其音樂使用量選

擇適當的費率。 

3、MCAT意見略以： 

(1)現行費率中電臺屬性之分類，係於 96年間與各電臺協會達成

共識以電臺節目內容使用歌曲比率區分為音樂台（60%以

上）、商業綜合台（40%~20%）、談話台（20%以下），訂定不

同的收費標準，且各臺屬性亦由電臺協會提供。 

(2)有關「音樂使用量」，均係由利用人每年依契約書主動提供清

單，曲目使用包括廣告歌曲及完整歌曲，其時間長短不一，

利用次數查察，集管團體無從比對，「主動權」均在利用人手

上；另目前調頻中、小功率利用人提供之 102年度音樂著作

使用清單僅各 10家頻率電臺，尚不及 12%。 

4、另廣播公會前於 102年 9月向本局申請審議MÜ ST概括授權

公開播送之無線廣播電臺「營利性電臺」費率，其主張亦是

以音樂使用量區分五級之費率級距，而本局業以 103年 11月

28日智著字第 10316007680號函審定，本局審定理由略以：

(1)利用人提供使用清單之完整性及正確性，參差不齊，逕採

利用人建議之音樂使用量五級費率，將對集管團體之收益造

成影響；(2)利用人僅概括提出一個「音樂使用量」並未就採

行「音樂使用量」作為費率區分級距對現行授權市場所造成

之影響，提出完整分析；(3)現行費率係市場多年運作之結果，

尚無發現重大窒礙難行之處。 

5、是以，廣播公會所主張以音樂使用量之比率區分收費級距，

是否可行？ 

(三)調幅(AM)廣播電臺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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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項費率原係本局前揭 100年審定，而 MCAT於 102年 9月

30日並未重新公告，惟本項費率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

判字第 359號判決撤銷確定，回復至 99年之審議階段。MCAT 

99年公告本項費率參附件 1之附表 2-3，因原審定費率經法院

撤銷確定後，本局前於 103年 8月 14日函請MCAT針對廣播

公會申請審議之理由與建議費率表示意見，嗣後 MCAT並以

103年 9月 25日函重新擬訂調幅(AM)廣播電臺費率。 

2、廣播公會建議比照小功率調頻臺費率收費，且按音樂使用量

分為 5級，轉播台之使用報酬率按主播台使用報酬率之 1/5

計算，其理由為： 

(1)調幅天線因占地廣闊多設置偏鄉，調幅訊號較相同電場強度的

調頻訊號易受干擾，有效涵蓋半徑較調頻電臺為小；音訊品

質遠比不上調頻來的清晰且有立體聲，造成收聽人口遠少於

調頻電臺。 

(2)觀諸各國廣播發展的案例，以大量音樂為素材者均為調頻廣

播，調幅廣播播出音樂無法產生立體聲效果，以資訊服務為

主，故實務上我國調幅臺的服務內容亦以資訊服務為主。 

(3)從調頻與調幅電臺規費差異，即證明調幅臺比照甲類調頻臺收

費應屬公平合理。 

3、另本局前揭審定MÜ ST廣播電臺費率，有關調幅廣播電臺部

分，主播台費率係調頻(FM)甲類費率之 1.4倍，轉播台費率

係「以主播臺每頻道使用報酬之 1/3」，審定理由略以：如依

利用人建議之 1/5比例試算，整體授權金額將較現行授權金額

下降過多，顯對集管團體及著作權人不公。 

4、綜上，本局100年審定本項費率之主要審酌理由，係尊重MCAT

與民聯會於 93年之協商結果，不區分縣市別之費率，以主播

台每一頻道 22,000元、轉播台每一頻道 11,000元計算，惟本

項費率業已被法院撤銷確定。因此，MCAT重新擬定本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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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否合理？廣播公會之建議費率是否可行？ 

(四)調頻(FM)、調幅(AM)大功率(丙類)費率： 

1、MCAT公告新增本項費率，其理由為秉持「使用者付費」大

原則，對無線廣播電臺利用音樂著作使用報酬之訂定及收

取，係依 NCC核發電臺執照之頻率類別、電臺功率大小，再

依每一頻率電臺之屬性、區域市場、音樂使用率等條件，訂

定公告適當之費率，收取合理費用。 

2、廣播公會於本案意見交流會時表示，不同意大功率費率之訂

定，其費率應比照中功率費率，因電臺設置之位置會牽涉電

波發射範圍問題，與電臺執照之分類無關。例如嘉南平原係

沒有屏障阻隔，其收聽範圍可從南到北，而在中部以北係有

大山隔絕，故電臺功率再大亦會被限制，因此以發射功率區

分費率係有問題，故不應訂定大功率費率。 

3、綜上，MCAT新增本項費率係因為大功率電臺以中廣為主，

而中廣於本案意見交流會時自陳新聞網、流行網、音樂網並

未使用 MCAT之音樂，致MCAT 103年所收取之使用報酬總

額大幅下降，主要係因為音樂使用量下降所致，與現行費率

是否合理無關。因此，於現行廣播實務是否有訂定本項調頻

(FM)、調幅(AM)大功率(丙類)費率之必要？ 

以上，提請  討論。 

集管團體

與申請人

及利害關

係人意見 

一、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 

(一)調幅電臺費率不能比照小功率費率： 

1、調幅、調頻電臺電功率發射，依 NCC所訂「無線廣播電臺設

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26條「各類電臺發射機輸出電功率及發

射電場強度規定」，其發射範圍為： 

(1)調幅廣播電臺： 

甲類(小功率)：半徑 40Km；乙類(中功率)：半徑 60Km；丙類

(大功率)：半徑 100Km。 

(2)調頻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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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小功率)：宜花東及外島地區半徑 30Km；其他地區半徑

20Km。 

乙類(中功率)：宜花東及外島地區半徑 60Km；其他地區半徑

40Km。 

丙類(大功率)：半徑 120Km。 

由於臺灣地區之地形與環境特殊，對電臺所發射之電功率不無

影響，故本會並未依其輸出功率之電場強度之半徑，所涵蓋範

圍面積之比率(半徑 x半徑 x3.1416=面積)，計算其各類應有之

費率(調幅丙類應為甲類之 6.68倍；調頻丙類應為甲類之 8~12

倍)；另調幅電臺因電波發射效能及市場效益等，均不及調頻

電臺，故費率亦較調頻電臺為低。 

2、調頻及調幅電臺效益之差異性，本會在擬訂費率時，均已納

入考量。 

(二)以「音樂使用量」之比率細分收費級距？ 

本會現行費率中電臺屬性之分類，係於 96年間與各電臺協會

達成共識以電臺節目內容使用歌曲比率區分為音樂台(60%以

上)、商業綜合台(40%~20%)、談話台(20%以下)，訂定不同

的收費標準，各電臺屬性亦由其協會提供；現電臺公會再提

收費級距，並以使用歌曲量計算區分級距，爭議性頗大，且

目前所提供使用清單之比例偏低，資料填寫不全等情，另歌

曲使用量、比率主動權均在利用人，權利人均無從查核，在

實務上並不可行。 

(三)本會依實務現況，並參酌 100.12.1 智慧局審定之調頻電臺費

率，重訂調幅、調頻廣播電臺大、中、小功率﹙丙、乙、甲

類﹚使用報酬概括授權年費送請重新審議，以臻完善。 

(四)全國﹙區﹚性廣播電臺(如中廣各廣播網、ICRT、飛碟網)： 

1、本會所稱全國性廣播電臺，意指各頻率電臺，有節目聯播性

質，至全國各地均可收聽同一節目之情形，本應依其各頻率

電臺區域、屬性、頻率大小，累加計算使用報酬（如此對單

一頻率電臺付費較為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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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據廣播公會所提，本會 102.9.30 公告全國﹙區﹚性費率漲幅

高達 500％，不知其如何計算；經本會精算中廣各頻率分別

為： 

(1)鄉親網﹙台語調幅 10大 1中功率﹚︰50萬 3,000元 

(2)新聞網﹙國語調幅 11大 1中功率﹚︰27萬 6,000元 

(3)自播台﹙台語調幅 3大功率﹚︰25萬 8,000元 

(4)寶島網﹙台語調頻 9大功率﹚︰122萬 5,000元 

(5)音樂網﹙國語調頻 8大功率﹚︰57萬 3,000元 

(6)流行網﹙國語調頻 10大 1中功率﹚︰64萬 7,000元 

若依中廣稱僅用 1、3、4網台使用報酬計為 198萬 6,000元，

若全頻使用則使用報酬總計為 348萬 2,000元，若依原付費用

88萬元，何來漲幅 500％？ 

(五)廣播電臺與智慧局都認為本會以台語歌曲為主，事實上本會

國語歌曲與台語歌曲的數量差不多，因為本會國語歌曲比較

不流行，是較經典的歌曲。但是，本會訂定費率時，以台語

發音的電臺費率較高，其他非台語發音電臺是台語發音電臺

的半價。至於MÜ ST的費率去年已經審定，本會費率比MÜ ST

低，但在訂定費率時所考量得較細，例如電臺屬性、語言別

等，希望智慧局審定本會台語發音電臺費率能比照 MÜ ST。 

二、 中華民國民營廣播電臺聯合會 

(一) 不論調頻或調幅的費率，應該是同一標準，但智慧局卻同意

FM中小功率費率依類型、地區、功率區分費率，但 AM電臺

不分地區差異一律 20,000元，卻是基於MCAT與本會 93年之

協議，本會認為電臺費率不應有兩套標準。 

(二) 過去智慧局審定統一的價格是 20,000 元，臺北、臺東都是

20,000元，不合理，MCAT重新擬定費率區分大、中、小功率，

再次澄清 AM沒有中功率，只有大功率和小功率。若比照智慧

局審定 FM中功率、小功率費率，調幅臺在產業、收聽率、產

值、播音品質上，相對是屬於弱勢，本會希望比照調頻小功率

之費率，甚至低於調頻小功率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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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播臺主要是補足發射點的不足，有些地區之環境位置電波

無法達到，因此當時的行政院新聞局同意某些電臺設置轉播

站。智慧局於去年審定 MÜ ST 調幅電臺費率時，轉播臺是主

播臺 1/3，本會也勉強接受。 

(四) 過去在審議費率時，會認為集管團體管理著作數量多，其審

定的費率就高，管理著作數量少，費率就核定低。現在應該以

電臺使用音樂的量來考量費率的高低，例如 MCAT 將電臺區

分為音樂台、綜合台、談話台，是有音樂使用量的概念在內，

但最終還是要朝向音樂使用量的方向思考。 

(五) 有關音樂使用量部分，智慧局也對此建置了資料庫系統提供

廣播電臺上傳使用清單，集管團體須提供完整的管理著作財產

目錄，廣播電臺的音樂使用量是有其上限，集管團體是可以用

側錄方式稽核使用清單。有上線使用智慧局前揭資料庫系統的

電臺發現，有一半的歌曲並非是集管團體所管理，所以要稽核

電臺的音樂使用量是可行的。未來若能以音樂使用量區分費率

級距，是公平、合理、透明的。 

三、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 

(一) AM 電臺發射的電波是靠埋在地底下的地網，以電塔為中

心，每 1 條線大概 60 公尺，從中心向外輻射，共需埋 120 條

地線，大概每 3度埋 1條。但以臺北地區或其他地區，大部分

都有是高樓建築，所以雙北市的電塔都牽移至淡水河邊，其行

水道無法埋設地網，地網要埋設在地下 50、60 公分之深度，

因此只能沿著河堤埋設，因為河堤旁都有馬路，不可能讓 AM

電臺埋設地網，因此發射的電波就很差。在人口密集區，收聽

效果差，當然聽眾就會比較少。 

(二) 大功率電臺費率應該是中功率電臺費率累加起來，並不是按

電波發射距離來計算，因為中功率電臺所涵蓋的區域大概只有

1個縣市，所以將每一縣市中功率的費率加總就是大功率電臺

的費率。以 FM為例，中廣是在竹子山發射電波，接下來是苗

栗火炎山，中間的桃園、新竹沒有發射臺，因為桃園、新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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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的腹區，所以將桃園、新竹的中功率費率累加計算進來。 

(三) 關於利用人能否提供清單部分，廣播電臺很多是外製節目，

節目製作單位在使用歌曲時並未仔細記錄，甚至於電臺向外製

節目單位要清單，有時也是很困難。因此，於現階段提供正確

及完整之使用清單是有困難的。 

四、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一) 本公司認為 MCAT 這次公告費率增加 500%，是因為本公司

與 MCAT對於電臺屬性認定不同所造成，總計約 400多萬元。 

(二) 本公司 102 年補付 20、30 萬元給 MCAT，是因為前一年度

MCAT 只收到 40 幾萬元(含 3 個地方調幅台)，原本審定費率

是 80多萬元，本公司與MCAT雙方達成平衡，MCAT願意給

本公司優惠，本公司也樂意使用 MCAT著作，所以 5個網與 3

個地方台共付 70多萬元。 

(三) 不能因為本公司音樂網與流行網不使用 MCAT著作，導致該

會整體費用下降，因此調高費率來填補，這是不合理的。費率

是否合理及本公司是否使用 MCAT著作，是二件事。 

(四) 本公司 103年與 MCAT是 5個網一起授權，在本公司流行網

與音樂網使用 MCAT 著作只有 98 首與 42 首，為何 MCAT 不

說使用 98 首或 42 首都要付 22 萬元？概括授權就像是餐廳吃

到飽的概念，區分 399元、499元…等不同價位，不同的價位

可吃到的菜色會有所不同，所以 MCAT 的費率也應該區分不

同費率級距，這樣才公平。 

結論 

一、 有關申請人所提就 MCAT 修正之「全國性廣播電臺」、「調

頻（FM）中、小功率」、修正之「調幅（AM）大、中、小

功率」、新增「大功率調頻（FM）」等費率，均建議依「音

樂使用量」區分費率級距之架構，考量現階段利用人提供

完整使用清單之情形尚非理想，且集管團體在此建議費率

架構下予以估算之收費總額將大幅下降，稽核行政成本大

增，如在相關配套未完善前即逕行實施，恐對現行授權市

場秩序造成重大影響，不宜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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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 MCAT重新公告「全國性廣播電臺」部分，因 MCAT所

提修正理由並不充分，建議仍維持現行費率。 

三、 調頻（FM）中、小功率電臺費率部分，MCAT並未予以調

整，惟利用人建議以「音樂使用量」區分費率級距之主張，

現階段並不宜採納，理由如上，建議仍維持現行以「電臺

屬性」分類之費率架構。 

四、 有關 MCAT 修正調幅（AM）大、中、小功率部分，參酌

其他集管團體之現行費率以及以往之授權實務，均未有調

幅（AM）電臺依其功率大小區分費率之例，建議智慧局再

洽詢 MCAT重新檢視有無為此區分之必要後再處。 

五、 至 MCAT新增「大功率調頻（FM）電臺」費率部分，本項

費率之適用範圍，已有「全國性廣播電臺」之費率可茲適

用，本項費率顯有重複收費之嫌，並無增訂之必要，爰建

議予以刪除。 

 

 

七、散會：下午 4時 30分 


